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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国家《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阅，基于独立、客观判断

的原则，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未提出 2012 年度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2012 年度母公司

实现净利润 39,824,805.76 元，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可

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29,417,923.93 元。公司 2012 年权益分派预

案为：不进行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人认为，虽然本期母公司实现盈利，但存在未弥补亏损，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同时考虑到目前公司的股本规模及后期全省网

络资产的注入，对该权益分配预案表示同意，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二、关于聘任 201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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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资格

证书进行了审核，认为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系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该事务所的工作能力能够胜任公司年报

审计工作的要求，同意聘请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

司 2013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独立意见 

1、公司 2012 年度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为 504.82 万元，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2928.23 万元，关联租赁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415.81 万元，2012

年关联交易总额为 3848.86 万元。2013 年度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

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504.82 万元，销

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2928.23万元，关联租

赁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不超过 415.81 万元，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

超过 3848.86 万元。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经营状况和供应

商、客户情况而发生，属于公司正常业务经营需要；  

2、该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根据协议价、市场价、竞标价来

确定，考虑到公司所在行业、市场的特殊性，公司已尽量参考市场可

比价格或独立第三方价格来定价，定价不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况，不存

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权益的情形；  

3、该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比较小，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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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合规。 

 

四、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

司资金，以及通过不公允关联交易等方式变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因此，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

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资金往来均为正常性资

金往来。 

报告期内，公司无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事项。  

 

本人同意该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签名： 

 

杜百川       蒋大兴            程虹           张兆国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